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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北市召會第四十三會所集中主日暨福音聚會 

超凡的愛 
2025.05.11 

經節： 

1. 愛是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愛是不嫉妒；愛是不自誇，不張狂， 

不作不合宜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處，不輕易發怒，不計算人的惡， 

不因不義而歡樂，卻與真理同歡樂；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

事忍耐。(哥林多前書 13:4~7) 

2. 婦人焉能忘記她喫奶的嬰孩，不憐恤她親生的兒子？即或有忘記的，我卻

不忘記你。(以賽亞書 49:15) 

3. 神差祂的獨生子到世上來，使我們藉著祂得生並活著，在此神的愛就向我

們顯明了。(約翰一書 4:9) 

4. 不是我們愛神，乃是神愛我們，差祂的兒子，為我們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，

在此就是愛了。(約翰一書 4:10) 

5. 凡承認耶穌是神兒子的，神就住在他裡面，他也住在神裡面。神在我們身

上的愛，我們也知道也信。神就是愛，住在愛裡面的，就住在神裡面，神

也住在他裡面。(約翰一書 4:15~16) 

6. 在此，愛在我們便得了成全，使我們在審判的日子，可以坦然無懼；因為

祂如何，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。愛裡沒有懼怕，完全的愛把懼怕驅除，因

為懼怕含有刑罰，懼怕的人在愛裡未得成全。(約翰一書 4:17~18) 

7. 我們愛，因為神先愛我們。(約翰一書 4:19) 

8. 現在你為甚麼耽延？起來，呼求著祂的名受浸，洗去你的罪。(使徒行傳

22:1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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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並持定生命的路(一) 

【經節】 

1. 耶和華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來，可以悅人的眼目，也好作食物；園子當中有生命樹， 

還有善惡知識樹。(創 2:9) 

2. 耶和華神吩咐那人說，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，你可以隨意喫，只是善惡知識樹上的果子， 

你不可喫，因為你喫的日子必定死。(創 2:16-17) 

3. 耶和華神所造的，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對女人說，神豈是真說，你們不 

可喫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麼？(創 3:1) 

4. 女人對蛇說，園中樹上的果子，我們可以喫，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，神曾說，你 

們不可喫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們死。(創 3:2-3) 

5. 蛇對女人說，你們不一定死；因為神知道，你們喫的日子眼睛就開了，你們便如神知道 

善惡。(創 3:4-5) 

6.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，也悅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愛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 

摘下果子來喫了，又給與她一起的丈夫，她丈夫也喫了。(創 3:6) 

7. 那人說，你所賜給我，與我一起的女人，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，我就喫了。耶和華神 

對女人說，你作的是甚麼事？女人說，那蛇誘騙我，我就喫了。 

 

【綱要】 

壹、聖經是一本生命的書，要我們走一條生命的路 

一、 聖經啟示宇宙中有二顆樹、二個源頭，二條路線；引到毀壞的那門寬、那路闊，進去的人也多；引到生

命的，那門窄，那路狹，找著的人也少。 

二、 基督徒的生活是憑著裡面的生命，不是憑著外面的是非。 

三、 基督的來不僅將生命給人，祂自己也成為生命的道路，賜給信祂的人，要叫我們可以因祂而活，且藉

祂進到父的榮耀裡。(約 14:6) 

貳、要一生持守生命的原則，走生命的路 

一、 注意裡面生命的死活，不摸外面的是非 – 生命在我裡面有能力，是活著的，我就能彀作；那

一個生命在我裡面是冷的，是萎的，我就不能作。 

二、 竭力進入生命的交通 –  光照、認罪、得生命。 

三、 不論是順境或逆境，總要『持定』永遠的生命，並為此爭戰。(提前 6:12) 

總結 

一、 從我們得救以後，我們需要認識基督徒是一班有基督生命的人，我們需要操練並經歷這個神聖的生

命在我們身上變化的過程。 

二、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及召會生活裡，我們要被提醒不要偏離這條生命的路，在每一個經歷中轉向主，並

從這些經歷中得著更多生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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